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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通力合作　展現立法超高效率

草案通過後隨後送立法院審議，歷經馬拉松式
的政黨協商、院會討論表決及多次幕僚會議，各政
黨委員不辭辛勞，展現防疫如同作戰的急迫性。2
月 25日下午 2時許，立法院順利三讀通過「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距離
立法院 2月 21日開議僅僅 5天，這是第 10屆立

中央政府積極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提出具體作為

 整理《編輯部》

為防堵「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
疫情蔓延，持續提升各項防疫作為、充實所需設
備與物資，並對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的產業，
提供相關紓困及振興措施，以降低其損失，協助
產業復甦，行政院院會於 2020年 2月 20日通過
衛福部擬具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特別條例」草案。

2月 25日 下午  ， 蔡英文總統（中）、行政院長蘇貞昌（左）於總統府大禮堂簽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與衛福部長陳時中（右）合影。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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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第一個三讀通過的法律案，意義非凡。

在立法院游錫堃院長敲下議事槌後間隔不到
4個小時，緊接著，蔡英文總統於 25日傍晚火速
於總統府召開記者會，且隨即簽署法案並公布實
施，特別條例正式施行，開啟台灣防疫紓困與振
興的新里程碑。

蔡總統表示，面對疫情威脅，朝野展現出台
灣民主的效率，這將使防疫及紓困工作能更紮實、
穩健的進行。她也希望朝野能再度攜手，盡速審
議新台幣 600億的特別預算，提供防疫最有力的
後盾。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內容涵蓋防治、紓困、振興、罰則等 4
大項，共 19個條文，主要重點包括：

■ 醫事人員及其他從事防治相關工作人員，應予
補助或發給津貼；公、私立醫療機構、學校、
法人、團體及其人員等，執行防治工作有績效
者應予獎勵；若因執行防治工作感染導致傷病、
身心障礙或死亡者，應給予補償、補助各項給
付或子女教育費用。（第 2條）

■ 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接受居家隔離、居家
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及為照顧生活
不能自理的受隔離者、檢疫者而請假或無法從
事工作的家屬，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接受隔離
者、檢疫者未違反隔離或檢疫相關規定，就接
受隔離或檢疫之日起至結束之日止期間，得申
請「防疫補償」。（第 3條）

■ 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
疫者，於隔離、檢疫期間，其任職的機關、事
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防疫隔離假；
家屬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受隔離者、檢疫者
而請假者，亦同。（第 3條）

■ 因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所為應變處
置而請假或無法從事工作等情形，致影響其生
計者，主管機關應依社會救助法及相關法令予
以救助。（第 3條）

■ 機關、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員工
依防疫隔離假規定請假期間的薪資，得就該薪
資金額的 200%，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的所得
額中減除；另外，給付員工依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指揮官所為應變處置指示而得請假期間
的薪資，亦同。（第 4條）

■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
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第
7條）

■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的
產業、事業、醫療機構及相關從業人員，得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紓困、補貼、振興措施
及對其員工提供必要之協助。醫療機構因配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需要而停診者，政
府應予適當補償。相關紓困、補貼等辦法，
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院核
定。（第 9條）

■ 對於公告之防疫器具、設備、藥品、醫療器材
或其他防疫物資，哄抬價格或無正當理由囤積
而不應市銷售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台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
之。（第 12條）

■ 罹患或疑似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不遵行
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指示，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
者，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金。（第 13條）

■ 散播有關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300萬元以下罰金。（第
14條）

■ 違反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所為之隔離措施者，處
新台幣 2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違反
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所為之檢疫措施者，處新台
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第15條）

■ 本條例施行滿 3個月後，行政院應就疫情及相
關預算執行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施行滿 6
個月後，行政院長於施政報告時，須向立法
院提出疫情報告及相關預算執行報告。（第
18條）

■ 特別條例施行期間，自 2020年 1月 15日起到
2021年6月30日止，罰則部分自公布日實施。
若期間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第19條）

授權行政院編列 600 億元特別預算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別條例》第 11條，授權行政院可編列上限為新
台幣 600億元的特別預算，用在防疫、產業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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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振興等事項。鑒於疫情急迫性，行政院馬上於
2月 27日通過「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並立即送請立法院
審議。

蘇貞昌院長於行政院院會中感謝立法院朝野
各黨團委員共同支持，迅速完成特別條例立法程
序，讓政府有明確法源依據，得以編列相關防疫
處置及紓困、振興產業所需預算。蘇院長表示，
政府秉持「雨露均霑」、「立竿見影」、「固本
強身」、「加速公建」四大原則，針對受到疫情

衝擊的各行各業，提出紓困
計畫，並依特別條例規定，
以 600億元為上限，編列
特別預算。

預算內容包括防治經費
196億元，將作為應變醫院
隔離收治、設置集中檢疫場
所、防疫補償金、徵購物資
設備等之用。

另外紓困及振興經費方
面共 404億元，將對內需
型產業（包括餐飲、零售、
商圈、夜市、傳統市場）、
製造業、觀光及運輸業、農

漁業、藝文產業，以及原住民族與客庄產業等，
提供包括企業融資保證與利息補貼、運輸業稅費
補助、旅宿業營運補貼，農漁畜產品拓銷，及內
需與藝文產業的消費抵用券等措施，全面協助業
者將衝擊降到最低，儘速度過難關，確保產業經
濟穩健。

該特別預算案歲出部分計 600億元，編列情
形如下：

（一）經濟部編列 204.9億元，係捐助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辦理融資保證、企業貸款利

防治
196億元

醫院整備
 應變醫院整備及施行
病患隔離治療29.9億
元

 補助醫療機構因防治
需要停診或隔離醫院
因收治病患致營運損
失10.3億元

其他防治
 因應疫情變化辦理相
關防治工作45.6億元

 相關機關學校辦理防
疫工作經費25.3億元

 補助運輸業者購置防
疫用品等11.2億元

物資徵購
 防疫物資徵用、採購
及運送28.3億元

 購置檢驗試劑、耗材、
儀器設備等12億元

隔離檢疫
 居家隔離、檢疫者及
其請假照顧家屬之防
疫補償金18.2億元

 開設集中檢疫場所經
費14.8億元

醫院整備
40.2億元

物資徵購
40.3億元

隔離檢疫
33億元

其他防治
82.2億元

紓困振興
404億元

中小企業
 貸款融資保證100億元
 利息補貼及融資診斷等34.5億元
 補助受疫情影響中小企業創新研發等1億元

製造業
 補助受疫情影響企業之輔導、
研發、創新及人才培訓等
22.3億元

 加強出口推廣及強化會展產
業等3.5億元

餐飲、零售、商圈、市場
 內需型產業消費優惠措施等
補助20億元

 辦理行銷活動及設施更新改
善等19.5億元

運輸業
 補助航空業及機場業之降落費與
權利金等42.9億元

 補助遊覽車客運業等之汽燃費及
牌照稅25.3億元

 計程車油料補貼11億元
 運輸業其他紓困振興措施7.8億元

觀光旅行(宿)業
 協助觀光產業之復甦及振興等

54.5億元
 補貼旅館業減輕營運負擔等15
億元

 辦理原住民族與客庄觀光產業
行銷等3.5億元

農漁業
 農產品海外市場拓銷等14.2億元
 強化農產品加工及銷售通路量能
等7.3億元

 強化畜禽漁業加工及銷售通路量
能等5.8億元

 漁畜禽產銷調節等5.2億元
 農漁業者紓困利息補貼及專案補
助等2.3億元

藝文產業
 補助藝文事業、團體及個人營運
成本3.8億元

 補助民眾於藝文場所消費等3億元
 各項藝文產業振興方案及貸款利
息補貼1.2億元

中小企業
135億元

製造業
25.8億元

餐飲、零售、
商圈、市場
39.5億元

運輸業
86.9億元

觀光旅行
(宿)業
73億元

農漁業
34.9億元

藝文產業
8億元

其他
因疫情致家庭生計受影響之急難紓困救助金0.7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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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補貼、融資診斷；餐飲、零售、商圈、
夜市、傳統市場等紓困振興及內需型產業
消費優惠措施等；受疫情衝擊製造業輔導
及技術研發補助；徵用口罩生產機台、協
助廠商加強出口、開發快速篩檢系統等。

（二）衛生福利部編列 169.6億元，係辦理應變
醫院整備與隔離收治、防疫物資徵用及採
購；發給接受居家隔離、檢疫者及其請假
照顧之家屬防疫補償金、集中檢疫場所人
員津貼；購置新型冠狀病毒檢驗試劑、耗
材、儀器設備、研發疫苗及治療藥物、緊
急準備金等。

（三）交通部編列 167.7億元，係補貼受疫情影
響之交通運輸業及觀光產業，給予營運支
持及減輕營運負擔、辦理國內與國際旅遊
復甦及旅遊景點優化、補助陸路運輸業、
海運業及航空業者購置防疫用品等。

（四）農業委員會編列 35.6億元，係辦理農漁畜
產品產銷調節拓銷、農漁業者紓困利息補
貼及專案補助等。

（五）文化部編列 8億元，係補助藝文產業營業
成本及策辦振興活動、補助民眾於藝文場
所消費等。

（六）教育部編列 5.8億元，係補助與提供各級
學校、幼兒園、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防疫物資。

（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列 2.2億元，係採
購疫情防治專用手機、建置防疫服務平台、
辦理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自有門號定位
追蹤及發送防疫簡訊等。

（八）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列 2億元，係辦理原住
民族觀光產業多元行銷及振興部落產業經
濟等。

（九）內政部編列 1.7億元，係辦理社區防疫追
蹤及居家檢疫者服務、支援國境線防檢疫
業務及協助檢疫場所勤務等。

（十）客家委員會編列 1.5億元，係辦理客庄產
業整體行銷及補助客庄旅遊等。

（十一）海洋委員會編列 1億元，係辦理海上防疫
勤務工作所需艦船艇油料及維修費等。

讓國人感受到「有政府，會照顧，請

安心」

立法院於 3月 3日邀請蘇貞昌院長、行政
院主計總處主計長朱澤民、財政部長蘇建榮及
相關部會首長列席報告「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編製經
過並備質詢。

蘇院長表示，有關特別預算他已要求各部會
仔細盤點，務必將受疫情衝擊的各產業全數納入，
「遇到不好的時機，政府更要拿出最大的誠意，
照顧人民」。他也要求各部會提出的各項紓困計
畫，目標要具體、期程要切實、效果要立即，才
能發揮及時雨的功能，且錢一定要花在刀口上，
絕不能浪費。「我們會拿出最好的方法，讓疫情
帶來的傷害，降到最低，協助受疫情衝擊的產業，
都能儘速度過難關」，同時也會利用這段期間，
優化各項基礎建設，強化產業體質，帶動產業轉
型，化危機為轉機，讓國人感受到「有政府，會
照顧，請安心」。

為使防疫工作及紓困計畫及時獲得充分資源，
蘇院長也懇請立委全力支持，早日通過特別預算
案，使政府各項防疫工作能夠順利推動，全力守
護國人健康，確保產業經濟穩健發展。

2月 27日起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提升至一級開設，衛福部長
陳時中擔任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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